
( 部 會 名 稱 - 重 建 項 目 名 稱 ) 災 後 重 建 計 畫 

經費與工作執行管考規劃 
重要事項： 

1.提醒各機關，務必要求未來使用本重建特別預算之標案，於政府電子採購網「標案

名稱欄位」之填列方式：子計畫編號＋工作層流水號＋標案名稱 

範例：MTA-F-07-01-1-花蓮縣花蓮溪復建工程 

 

 

2.以下表單欄位之「重建項目名稱」、「重建項目編號」、「子計畫編號」，如後附「花

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特別條例-重建項目與子計畫編號表」 

3.工程會聯繫窗口： 

 

 

1.部會重建項目基本資料 

重建項目 

名稱 

(部會) 

範例： 

07.水利設施 

(經濟部) 

重建項目 

編號 

範例： 

MTA-F-07 
執行年度  

預算來源 

機關 
 

法定預算數 

(千元)(H) 
 

114 年度 

分配預算數 

(千元) 

 

115 年度 

分配預算數 

(千元) 

 

116 年度 

分配預算數 

(千元) 

 

117 年度 

分配預算數 

(千元) 

 

118 年度 

分配預算數 

(千元) 

 

119 年度 

分配預算數 

(千元) 

 

聯絡人 

姓名 
 

聯絡人 

電話 
 

聯絡人

Email 
 

 

  

子計畫編號 工作層流水號 
標案名稱 

  

請注意：標案名

稱前有 5個’’－’’ 

02-8789-7737，張文瑜小姐 

02-8789-7729，王卜凱先生 

02-8789-7730，黃志興先生 



2.子計畫預算分配規劃 

填報注意事項： 

1. 重建項目內之每項子計畫，均應提出下列「(1)子計畫基本資料、(2)子計畫經費分

配、(3)子計畫工作排程及里程碑規劃」資料。 

2. 重建項目項下各子計畫之「預估總經費」(G)合計數，不得大於「1.部會復原重建

項目基本資料」表單中「法定預算數」(H)，即 H≧ΣG 

(1)子計畫基本資料 

子計畫名稱  子計畫編號 
範例： 

MTA-F-07-03 
(詳附表編號表) 

子計畫期程  

主辦機關  
預估總經費 

(千元)(G) 
 執行方式 

□中央自辦□補助地方 

(可複選) 

114 年度經費 

(千元)(A) 
 

115 年度經費 

(千元)(B) 
 

116 年度經費 

(千元)(C) 
 

117 年度經費 

(千元)(D) 
 

118 年度經費 

(千元)(E) 
 

119 年度經費 

(千元)(F) 
 

聯絡人  電話  Email  

重建項目 
(請填報「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4 條第 1 項下對應之款目內容) 

範例：07.水利設施-(2)雨污水下水道及道路排水 

子計畫效益  

(2)子計畫經費分配 

A.114 年度經費預計分配表 

年份 月份 
分配數 
(千元) 

年累計分配 
(千元) 

總累計分配 
(千元) 

114 9    

114 10    

114 11    

114 12    

B.115 年度經費預計分配表 
年份 月份 

分配數 
(千元) 

年累計分配 
(千元) 

總累計分配 
(千元) 

115 1    

115 2    

115 
. . .    

115 12    

C.116 年度經費預計分配表 
年份 月份 

分配數 
(千元) 

年累計分配 
(千元) 

總累計分配 
(千元) 

116 1    

116 2    

116 
. . .    

116 12    

 



D.117 年度經費預計分配表 
年份 月份 

分配數 
(千元) 

年累計分配 
(千元) 

總累計分配 
(千元) 

117 1    

117 2    

117 
. . .    

117 12    

E.118 年度經費預計分配表 
年份 月份 

分配數 
(千元) 

年累計分配 
(千元) 

總累計分配 
(千元) 

118 1    

118 2    

118 
. . .    

118 12    

F.119 年度經費預計分配表 
年份 月份 

分配數 
(千元) 

年累計分配 
(千元) 

總累計分配 
(千元) 

119 1    

119 2    

119 
. . .    

119 12    

 

備註： 

1、114 年度末月(12 月)之年累計分配數=114 年度經費(A) 

2、115 年度末月(12 月)之年累計分配數=115 年度經費(B) 

3、116 年度末月(12 月)之年累計分配數=116 年度經費(C) 

4、117 年度末月(12 月)之年累計分配數=117 年度經費(D) 

5、118 年度末月(12 月)之年累計分配數=118 年度經費(E) 

6、119 年度末月(12 月)之年累計分配數=119 年度經費(F) 

7、119 年度末月(12 月)之總累計分配數=預估總經費(G)=(A)+(B)+(C)+(D)+(E)+(F)  



(3)子計畫工作排程及里程碑規劃 

A.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之相關工作(如工程、財物、勞務採購)(詳填報注意事項第 1 點) 

填報注意事項： 

1. 倘單一子計畫有多個工作時，應將每個工作建立一個「工作編號」，再將每個工作

之「工作內容、預估經費及各階段里程碑規劃情形」分別呈現及填列。 

2. 「工作編號」填列方式：子計畫編號＋工作層流水號（例如：MTA-F-07-03-1）。 

(1) ※※※ 政府採購類型之工作層流水號為 1…N 編列 ※※※ 

(2)後續辦理工作項下各類標案採購，於政府電子採購網「標案名稱欄位」填列方

式：子計畫編號＋工作層流水號＋標案名稱 

3. 倘個別工作之里程碑規劃完成期限逾「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時間點或有其他需補充事項者，應於「備註」欄位補充說明。 

4. 子計畫項下各工作之「預估經費」(I、J)合計數，不得大於「2.子計畫預算分配規

劃」表單中「預估總經費」(G)，即 G≧ΣI+ΣJ 

 

工作編號 
(詳填報注意事項 

第 2 點) 
（以下範例 
係以子計畫 
MTA-F-07-03 
為例所編) 

工作 

工作執
行機關 
(每一工
作僅能
有一執
行機關) 

工作內容 
預估經費 
(千元) 
(I) 

各階段里程碑 
(以下屬範例，里程碑類型仍請依個案性質擬定) 

備註 
(詳
填報
注意
事項
第 3
點) 

規劃設計 
階段 

(含採購) 

用地取
得 

階段 
(含採
購) 

建築許
可 

工程施
工 

階段 
(含採
購) 

其他 
(可依個案
工作性質
自行新增
里程碑) 

預
定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結
束
日
期 

預
定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結
束
日
期 

預
定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結
束
日
期 

預
定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結
束
日
期 

預
定
Ｏ
Ｏ 

預
定
Ｏ
Ｏ 

範例： 
MTA-F-07-03-1 

光復地區
排水系統
整建(補助
型按地區
範 例 ) 

花蓮縣
政府 

光 復 
地 區 排 
水 整 治 
共 1 5 標 

50,000 
114 
11 
1 

115 
1 
31 

114 
10 
15 

115 
3 
31 

  
115 
2 
1 

116 
7 
31 

   

MTA-F-07-03-2 

市區排水
改善(補助
型按類型
範 例 ) 

花蓮縣
鳳林鎮
公所 

鳳林鎮排水 
改 善 

130,000 
114 
10 
15 

114 
12 
31 

    
115 
1 
10 

115 
12 
31 

   

. 

. 

. 

(以上以下
為範例，呈
現方式仍
依個案而
定 ) 

              

MTA-F-07-03-N 

馬太鞍溪
護岸改善
(專案型範
例 ) 

經濟部
水利署
第九河
川分署 

馬 太 鞍 溪 
護 岸 改 
善 規 劃 
設 計 、 
用 地 取 
得 、 施 工 

 

114 
11 
1 

115 
1 
31 

114 
10 
15 

115 
3 
31 

  

115 
2 
1 

116 
7 
31 

   

  

請注意：標案名稱前有 5 個’’
－’’ 

有 4 個’’－’’ 



B.非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之相關工作（如慰助金、補助金發放）(詳填報注意事項第甲點) 

填報注意事項： 

甲.倘單一子計畫有多個工作時，應將每個工作建立一個「工作編號」，再將每個工作

之「工作內容、預估經費及各階段里程碑規劃情形」分別呈現及填列。 

乙.「工作編號」填列方式：子計畫編號＋工作層流水號（例如：MTA-F-07-03-n1）。 

※※※ 非政府採購類型之工作層流水號為 n1…nN 編列 ※※※ 

丙.倘個別工作之里程碑規劃完成期限逾「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時間點或有其他需補充事項者，應於「備註」欄位補充說明。 

丁.子計畫項下各工作之「預估經費」(I、J)合計數，不得大於「2.子計畫預算分配規

劃」表單中「預估總經費」(G)，即 G≧ΣI+ΣJ 

 

工作編號 

(詳填報注意事

項 

第乙點) 
（以下範例 

係以子計畫 

MTA-F-07-03 

為例所編) 

工作 

工作執行

機關 

(每一工

作僅能有

一執行機

關) 

工作內容 

預估經費 

(千元) 

(J) 

各階段里程碑 

(以下屬範例，里程碑類型仍請依個案性質擬定) 

備註 
(詳填報
注意事
項第丙
點) 

補助方案

(措施) 

核定發布 

受理申請補

助 

(媒合補助) 

補助金發

放 

其他 

(可自行新

增) 

預定 

開始 

時間 

預定 

結束 

時間 

預定 

開始 

時間 

預定 

結束 

時間 

預定 

開始 

時間 

預定 

結束 

時間 

預定 

ＯＯ 

預定 

ＯＯ 

範例： 

MTA-F-07-03-n1 
農損補貼 

花蓮縣政

府 

花蓮縣轄

區農損補

貼 

150,000 

114 

11 

1 

115 

1 

31 

114 

10 

15 

115 

3 

31 

115 

2 

1 

116 

7 

31 

   

MTA-F-07-03-n2 
住屋毀損

慰助 

花蓮縣光

復鄉公所 

花蓮縣轄

區住屋毀

損慰助 

200,000 

114 

11 

1 

115 

1 

31 

114 

10 

15 

115 

3 

31 

115 

2 

1 

116 

7 

31 

   

. 

. 

. 

(以上為範

例，呈現

方式仍依

個案而定) 

 

           

MTA-F-07-03-nN  

 

           

 
有 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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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計畫 

重建項目與子計畫編號表  

主管機關 重建項目編號 子計畫名稱 子計畫編號 預算案數 
（單位：千元） 

A.原住民族委員會 

06.家園及公共設施 

原住民族委

員會 
MTA-A-06 

災後原住民族地區聚會所及周邊公

共設施興建、復建，以及部落風貌營

造 

MTA-A-06-01 200,000 

10.社會復原及產業促進 

原住民族委

員會 
MTA-A-10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融資方案(

含利息減免及補貼) 
MTA-A-10-01 217,918 

原住民族委

員會 
MTA-A-10 觀光產業促進 MTA-A-10-02 40,000 

原住民族委

員會 
MTA-A-10 

原住民保留地農地及林地因受風災

或水災毀損而需復原救助 
MTA-A-10-03 10,000 

99.預備金                          註:新增子計畫超過1項時，子計畫編號請依序新增 

原住民族委

員會 
MTA-A-99 

(於原核定子計畫外動支預備金新

增作業內容計畫名稱) 
MTA-A-99-01 

(動支預備

金數額) 

C.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其他 

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

員會 

MTA-C-11 復原重建計畫審議及督導考核 MTA-C-11-01 137,000 

99.預備金                          註:新增子計畫超過1項時，子計畫編號請依序新增 

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

員會 

MTA-C-99 
(於原核定子計畫外動支預備金新

增作業內容計畫名稱) 
MTA-C-99-01 

(動支預備

金數額) 

D.內政部 

06.家園及公共設施 

內政部 MTA-D-06 中繼屋 MTA-D-06-01 302,000 



 

7  

主管機關 重建項目編號 子計畫名稱 子計畫編號 預算案數 
（單位：千元） 

內政部 MTA-D-06 
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受災戶家園復

原慰助金 
MTA-D-06-02 500,000 

07.水利設施 

內政部 MTA-D-07 雨水下水道清淤工程 MTA-D-07-01 50,000 

內政部 MTA-D-07 
雨水下水道及其他排水搶險修繕工

程 
MTA-D-07-02 50,000 

內政部 MTA-D-07 污水處理系統 MTA-D-07-03 1,039,000 

內政部 MTA-D-07 雨水下水道系統建設 MTA-D-07-04 250,000 

08.道路及交通 

內政部 MTA-D-08 
災後搶修及復建業務(道路復原工

程) 
MTA-D-08-01 650,000 

99.預備金                          註:新增子計畫超過1項時，子計畫編號請依序新增 

內政部 MTA-D-99 
(於原核定子計畫外動支預備金新

增作業內容計畫名稱) 
MTA-D-99-01 

(動支預備

金數額) 

F.經濟部 

03.電力系統 

經濟部 MTA-F-03 
撥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配

電網防災韌性計畫 
MTA-F-03-01 260,000 

05.自來水、瓦斯及燃氣設施 

經濟部 MTA-F-05 

撥補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災區供水設備毀損修繕與強化供水

韌性維護 

MTA-F-05-01 95,000 

07.水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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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重建項目編號 子計畫名稱 子計畫編號 預算案數 
（單位：千元） 

經濟部 MTA-F-07 馬太鞍溪及花蓮溪水系系統性治理 MTA-F-07-01 8,500,000 

10.社會復原及產業促進 

經濟部 MTA-F-10 
受災製造業廠商生產設備設施復原

補助 
MTA-F-10-01 20,000 

經濟部 MTA-F-10 花蓮縣災區企業貸款利息補貼措施 MTA-F-10-02 20,056 

經濟部 MTA-F-10 
辦理花蓮受災店家消費振興及民間

捐贈家電之配送等 
MTA-F-10-03 30,000 

經濟部 MTA-F-10 
撥補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災

區設備毀損修繕及緊急救災用油 
MTA-F-10-04 47,000 

經濟部 MTA-F-10 
撥補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災

區設備毀損修繕及緊急救災用油 
MTA-F-10-05 57,100 

經濟部 MTA-F-10 
撥補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針對

花蓮縣受災戶用水減免措施 
MTA-F-10-06 5,000 

經濟部 MTA-F-10 

撥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針對花

蓮縣光復鄉受災地區之低壓表制用

戶（表燈及低壓電力用戶，不含包

制及高壓以上電力用戶）經常用電

實施用電減免措施 

MTA-F-10-07 57,000 

99.預備金                          註:新增子計畫超過1項時，子計畫編號請依序新增 

經濟部 MTA-F-99 
(於原核定子計畫外動支預備金新

增作業內容計畫名稱) 
MTA-F-99-01 

(動支預備

金數額) 

G.交通部 

08.道路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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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重建項目編號 子計畫名稱 子計畫編號 預算案數 
（單位：千元） 

交通部 MTA-G-08 
台9線231K+952馬太鞍溪橋搶修及

復建工程(道路、橋梁改善) 
MTA-G-08-01 3,500,000 

交通部 MTA-G-08 地方政府復建工程(C1公路系統) MTA-G-08-02 430,000 

交通部 MTA-G-08 
東部幹線鐵路K42+300~K43+200暨

光復站災後復原工程 
MTA-G-08-03 110,000 

交通部 MTA-G-08 
東部幹線鐵路K146+100上邊坡緊急

搶修加固工程 
MTA-G-08-04 30,000 

10.社會復原及產業促進 

交通部 MTA-G-10 車輛受損報廢登記慰助方案 MTA-G-10-01 350,000 

99.預備金                          註:新增子計畫超過1項時，子計畫編號請依序新增 

交通部 MTA-G-99 
(於原核定子計畫外動支預備金新

增作業內容計畫名稱) 
MTA-G-99-01 

(動支預備

金數額) 

H.農業部 

01.馬太鞍溪堰塞湖整治及相關工程 

農業部 MTA-H-01 
馬太鞍溪堰塞湖監測應變及土砂防

治相關工程 
MTA-H-01-01 1,430,000 

02.農業復原 

農業部 MTA-H-02 
花蓮縣光復鄉果樹農田損失、埋沒

專案輔導措施 
MTA-H-02-01 30,000 

農業部 MTA-H-02 
馬太鞍溪受災地區土地取得及造林

等相關工作 
MTA-H-02-02 920,000 

農業部 MTA-H-02 實施專案休耕措施 MTA-H-02-03 260,000 



 

10  

主管機關 重建項目編號 子計畫名稱 子計畫編號 預算案數 
（單位：千元） 

農業部 MTA-H-02 農地受損復原重建補助 MTA-H-02-04 100,000 

農業部 MTA-H-02 農業生產環境重建 MTA-H-02-05 1,080,000 

農業部 MTA-H-02 
農糧產品加工理集貨運輸設備復建

專案 
MTA-H-02-06 60,000 

農業部 MTA-H-02 畜禽舍結構及設施(備)重建補助 MTA-H-02-07 5,000 

農業部 MTA-H-02 
花蓮縣光復鄉農業資材室、農機具

室修繕重建輔導措施 
MTA-H-02-08 10,000 

農業部 MTA-H-02 農糧產業溫網室重建輔導 MTA-H-02-09 119,500 

農業部 MTA-H-02 果樹專案輔導措施 MTA-H-02-10 11,520 

農業部 MTA-H-02 
受馬太鞍溪山洪泥流土石淹沒區域

農機補助 
MTA-H-02-11 150,000 

10.社會復原及產業促進 

農業部 MTA-H-10 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 MTA-H-10-01 865 

農業部 MTA-H-10 農民組織及農企業天然災害復耕 MTA-H-10-02 1,248 

農業部 MTA-H-10 
農業金融機構辦理114年災區受災

戶既有專案農貸協助措施 
MTA-H-10-03 1,729 



 

11  

主管機關 重建項目編號 子計畫名稱 子計畫編號 預算案數 
（單位：千元） 

農業部 MTA-H-10 受災農漁民家計週轉金貸款 MTA-H-10-04 544 

農業部 MTA-H-10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MTA-H-10-05 53,000 

農業部 MTA-H-10 一般貸款展延 MTA-H-10-06 9,000 

農業部 MTA-H-10 

金融機構承受災區農地及其他農業

相關設施放款擔保品全部毀損或滅

失補助經費 

MTA-H-10-07 20,000 

農業部 MTA-H-10 農會建物復建 MTA-H-10-08 30,000 

農業部 MTA-H-10 農會信用部復建 MTA-H-10-09 4,000 

11.其他 

農業部 MTA-H-11 
設置前進協調指揮所及救災物資運
輸等費用 

MTA-H-11-01 2,500 

農業部 MTA-H-11 
前進協調所、志工及災區便當(含
水、雨衣等物資) 

MTA-H-11-02 8,000 

99.預備金                          註:新增子計畫超過1項時，子計畫編號請依序新增 

農業部 MTA-H-99 
(於原核定子計畫外動支預備金新
增作業內容計畫名稱) 

MTA-H-99-01 
(動支預備

金數額) 

I.環境部 

09.環境衛生復原 

環境部 MTA-I-09 
馬太鞍堰塞湖溢流災後廢棄物去化

處理 
MTA-I-09-01 700,000 



 

12  

主管機關 重建項目編號 子計畫名稱 子計畫編號 預算案數 
（單位：千元） 

環境部 MTA-I-09 
花蓮縣馬太鞍溪溢流災後環境清理
專案 

MTA-I-09-02 600,000 

環境部 MTA-I-09 
馬太鞍堰塞湖溢流災後垃圾掩埋場

、轉運站復原工程(含機具)計畫 
MTA-I-09-03 200,000 

環境部 MTA-I-09 
馬太鞍溪災後砂土混雜廢棄物分類
去化執行計畫 

MTA-I-09-04 2,700,000 

99.預備金                          註:新增子計畫超過1項時，子計畫編號請依序新增 

環境部 MTA-I-99 
(於原核定子計畫外動支預備金新
增作業內容計畫名稱) 

MTA-I-99-01 
(動支預備

金數額) 

K.衛生福利部 

10.社會復原及產業促進 

衛生福利部 MTA-K-10 

堰塞湖壩體潰決致光復鄉醫事機構

之建築、醫療儀器及設備災損之補

助費用 

MTA-K-10-01 36,020 

99.預備金                          註:新增子計畫超過1項時，子計畫編號請依序新增 

衛生福利部 MTA-K-99 
(於原核定子計畫外動支預備金新

增作業內容計畫名稱) 
MTA-K-99-01 

(動支預備

金數額) 

註：提醒各機關，計畫編號於後續採購上網招標階段亦須填列。 

 


